高级基本任职条件指导意见
一、任职条件

（一）基本任职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德、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水平、技能和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2、任现职以来，工作成绩明显，圆满完成各项工作职责。

3、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备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竞聘实行职业资格准入控制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应具有准入控制所要求的条件。

4、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达到“合格”以上等次（含合格）。

（二）专业技术条件

竞聘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应在专业技术四级岗位任职满五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市级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市专家委员会的委员；

（2）市级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领域或行业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3）任现职以下，获地、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或同等奖项）项目（课题）第一负责人；

（4）任现职以来，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课题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

（5）任现职以来贡献突出，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学术造诣，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员；

（6）兢兢业业从事本职工作满二十五年的，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同行公认。

竞聘专业技术五级岗位应在专业技术六级岗位任职满五年以上（对少数业绩特别突出的，首次竞聘可在七级岗位任职满十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任现职以来，获得地、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或同等奖项）项目（课题）第一或第二负责人；

（2）任现职以来，业绩突出，在本专业领域学术水平造诣较高的；

（3）任现职以来，主持完成省级重点科研项目、课题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

（4）符合三级专业技术岗位业绩条件的人员；

竞聘专业技术六级岗位应在七级岗位任职满五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任现职以来，获得地、厅级科技进步二等奖（或同等奖项）项目（课题）第一或第二负责人；

（2）任现职以来业绩突出，参与完成省级重点科研项目、课题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

（3）符合五级专业技术岗位业绩条件的人员；

专业技术七级岗位按现行国家和省各系列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条件执行。

（三）可直接聘用条件

1、副高职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由七级岗位可直接聘入五级专业技术岗位；

（1）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3）在七级岗位任职十五年以上，兢兢业业从事本职工作，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同行公认的。

2、副高职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由七岗位可直接聘入六级专业技术岗位：

（1）市级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市专家委员会的委员；

（2）市级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领域或行业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3）任现职以来，获地、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或同等奖项）第1名。

中、初级专业技术岗位基本任职条件指导意见

 
一、任职条件
（一）基本任职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水平、技能和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2.任现职以来，工作成绩明显，圆满完成各项工作职责。
3.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竞聘实行职业资格准入控制的专业技术岗位，应具有准入控制所要求的条件。
4.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达到“合格”以上等次（含合格）。
（二）专业技术条件
1.竞聘专业技术八级岗位应在专业技术九级岗位任职三年以上（首次竞聘可在十级岗位任职六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任现职以来，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及同等奖项）；或市、厅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含同等奖项）；
（2）任现职以来，参与市级以上（含市级）科研项目、课题、工程以及技术推广项目；
（3）任现职以来业绩突出，起骨干带头作用，在本地本专业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同行公认的优秀人才和学术带头人；
（4）任现职以来，获得省（部）、市级党委或政府表彰的（含同等奖项）；
（5）其它经市级以上（含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并经同级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条件。
2.竞聘专业技术九级岗位应在专业技术十级岗位任职三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任现职以来，获市、厅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含同等奖项）；
（2）任现职以来，参与市、厅（局）级科研项目、课题、工程以及技术推广项目；
（3）任现职以来业绩突出，工作成效显著；
（4）其它经市级以上（含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并经同级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条件。
3.专业技术十级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按现行国家和省各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执行。
4.竞聘专业技术十一级岗位应具备助理级任职资格条件，有较强的业务技能，能胜任和履行岗位职责，在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5.专业技术十二、十三级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按现行国家和省各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执行。
（三）、直接聘用条件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由专业技术十级或九级岗位直接聘入专业技术八级岗位：
（1）市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2）市级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3）市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先进工作者；
（4）获得副高任职资格，因缺岗未被聘任到副高专业技术岗位的；
（5）其它经市级以上（含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并经同级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条件。
2.在专业技术九级岗位，连续三年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直接聘入专业技术八级岗位；
3.在专业技术十级岗位任职12年以上，兢兢业业从事本职工作的，直接聘入专业技术八级岗位；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由专业技术十级岗位直接聘入专业技术九级岗位：
（1）市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2）市级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3）市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先进工作者；
（4）任现职以来，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及同等奖项）；或市、厅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含同等奖项）；
（5）任现职以来，参与市级以上（含市级）科研项目、课题、工程以及技术推广项目；
（6）其它经市级以上（含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并经同级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条件。
5.在专业技术十级岗位，连续三年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直接聘入专业技术九级岗位；
6.在专业技术十级岗位任职8年以上，兢兢业业从事本职工作的，直接聘入专业技术九级岗位；
7.获得中级任职资格，因缺岗未被聘任到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直接聘入专业技术十一级岗位。
